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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07）
　　　　　　　　　　　　　　　　

公 佈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大鋼鐵生
產企業武漢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訂立兩份合作協議，當中訂定有關
於馬達加斯加 Bekisopa區（本集團已收購該區面積約 287平方公里之礦
產勘探及開採權）及其他地區鐵礦及其已他礦產資源之勘探及開採
之合作條款。

本公佈乃由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1)條而作出。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武漢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策略
夥伴」）訂立兩份合作協議（「合作協議」），當中訂定有關於馬達加斯
加鐵礦及其他礦產資源之勘探及開採（「項目」）之合作條款。

據本公司董事（「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所信，策略
夥伴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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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之主要條款

根據首份合作協議，本公司與策略夥伴同意成立合營公司（「合營公
司」），以勘探及開採馬達加斯加安塔那那利佛 Bekisopa面積約 287平方
公里（「Bekisopa區」）之鐵礦及其他礦產資源。合營公司現正於香港註
冊成立，將由策略夥伴及本公司分別擁有 60%及 40%權益，其董事會將
由七名成員組成，四名（包括主席）由策略夥伴提名，三名由本公司提
名。由於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年底獲得 Bekisopa區面積約 287平方公
里土地之礦產勘探及開採權，故雙方協定，本公司將以其於 Bekisopa區
之勘探及開採權（市值將按本公司進行之獨立估值為準）作為對合營公
司之出資。倘 Bekisopa區勘探及開採權市值與本公司須對合營公司作出
之資本投入之間出現任何超逾或不足，將由策略夥伴以現金方式作調
整。合營公司中本公司及策略夥伴各投入之投資金額及生產場地經營
之詳情有待本公司進一步研究及調查後由雙方進一步磋商。合營公司
之溢利將按策略夥伴與本公司各自於合營公司之股權比例分配。

根據第二份合作協議，本公司與策略夥伴同意利用合營公司收購馬達
加斯加其他地區另一礦產勘探及開採權。倘合營公司取得所需之礦產
勘探及開採權，策略夥伴須負責成立及經營生產場地，且策略夥伴已
承諾按現行國際市場價購買所有開採出之金屬資源。

有關策略夥伴之資料

根據董事可得之資料，策略夥伴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大鋼鐵生產企
業，而策略夥伴之附屬公司之一為武漢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其已發行
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根據武漢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所刊發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其於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502億元，其於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及稅後純利則分別約為人民幣 260億元及
人民幣 34億元。

訂立合作協議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成品。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公佈，本集團已多元化並尋求於採礦業擴展其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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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年底獲得 Bekisopa區面積約 287平方公里土地之
礦產勘探及開採權（且根據上市規則，該收購並未構成有關本公司之
須予公佈之交易）。本集團與策略夥伴已派專業人員及專家往 Bekisopa
區進行實地考察，並收集樣本作測試之用。根據廣州有色金屬研究院
分析測試中心（乃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之獨立第三方）之礦物檢驗報告，所取得之樣本含鐵金屬 53.25%及鈦金
屬 11.42%。

訂立合作協議代表本集團於採礦業多元化其業務之另一個步伐。由於
策略夥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大鋼鐵生產企業，故與其成立策略聯
盟不僅將為本集團提供項目之穩健技術支持，同時亦可透過策略夥伴
作為本集團未來之主要客戶，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收入來源。合營公
司於註冊成立後將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根據合作協議下協定之條
款（有關本公司於 Bekisopa區之礦產勘探及開採權作為其於合營公司之
資本之協議除外），本公司對合營公司並無資本承擔。就此而言，本
公司將於需要時按上市規則規定另行作出公佈。

有鑒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按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磋商釐定之
合作協議條款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之利益。

承董事會命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戴錦春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戴錦春先生、戴錦文先生、張素
雲女士、黃少玉女士與莊秋霖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育棠先生、
朱克遐女士、古兆權先生與陳鍾元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及東方日報刊登的內容。」


